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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事项获得河南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冠股份”）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收到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都资管”）发来的《省

政府国资委关于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控股收购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的批复》（豫国资产权〔2019〕8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河南省国资委”）原则同意古都资管收购金冠股份 25.60%股权，

取得金冠股份实际控制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情况概述 

本次交易以古都资管取得金冠股份控制权为目的。若本次交易最终实施完毕，

古都资管将控股金冠股份暨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政府成为金冠股份实际控制人。截至

本公告日，本次交易的主要过程如下： 

2018年 11月 15日，古都资管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徐海江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古都资管拟受让金冠股份不超过 29.9%的普通流通股。 

2018 年 12 月 11 日，古都资管与公司控股股东徐海江签署了《合作意向协议》，

古都资管意向性同意：在符合相关法规并取得河南省国资委批复及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合规性审查的前提下，受让徐海江持有的公司 15%股份及公司其他部分股东持

有的公司股份。 

基于上述，2019 年 2 月 27 日，公司股东郭长兴、徐海涛、南京能策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庄展诺、李从文、上海钧犀实业有限公司、景欣定增精选 2 号私募投资

基金、景欣定增精选 3 号私募投资基金共计 8 名股东（以下合称“股份转让方”）

与古都资管签署了《关于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

称“《股份转让协议》”），以及张汉鸿、能策投资、李双全（以下合称“表决权委托

方”）与古都资管签署了《关于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表决权委托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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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以下简称“《表决权委托协议》”）。上述股份转让方拟将其持有公司的

55,608,879 股 A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0.6032%）以协议方式转让给古都

资管，转让价格为 11.27 元/股，不低于《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收盘

价的 90%。此外，上述表决权委托方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70,550,197 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13.4522%）所享有的表决权委托给古都资管行使。本次股份转让履行完

毕及表决权委托期限内，古都资管将持有金冠股份 55,608,879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 10.6032%，累计获得公司 126,159,076 股对应表决权，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4.0554%。 

上述表决权委托期限终止日为以下三者孰早之日：(1) 古都资管持有上市公司

超过 25%的股份且对上市公司形成控制权；(2)因任何原因导致本次收购交易终止，

该等终止事实发生的当日；(3)经古都资管、表决权委托方书面协商，一致同意终

止本协议项下表决权委托事宜之日。 

前述所有协议均构成本次交易的组成部分。本次交易取得河南省国资委批复后，

古都资管、公司控股股东徐海江及上述相关方将依据已签署的相关协议继续推进本

次交易。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7 日、2018 年 12 月 11 日、2019 年 2 月 28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公司与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26）、《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协

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140）、《关于股东与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二、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项下已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尚须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

通过，并提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相

关手续，最终交割的股份数以实际过户为准。 

此外，截至目前，依据双方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签署的《合作意向协议》，古

都资管拟受让公司控股股东徐海江持有的公司 15%股份，由于徐海江先生持有的公

司股份尚未解禁，双方同意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

理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协商合适的定价基准日并签署正式的股份转让

协议，该等协议的最终签署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公司将继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省政府国资委关于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控股收购吉林省金冠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豫国资产权〔2019〕8 号）。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8 日 


